
 

 1 

 

关于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 

 

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辅导对象”或“公

司”）拟申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申万宏源证

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作为辅

导机构，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2023 年修订）》《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辅导监管规定》等有关规定，以及《弘景光电

辅导协议》相关约定开展辅导工作。现就本期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

如下： 

一、辅导工作开展情况 

（一）辅导人员 

申万宏源承销保荐组成了专门的辅导小组，辅导人员包括：陈祎

健、汪伟、温立勇、金笛、李龙、石文禹、高见微、于鑫诺、马兴耀

等，其中陈祎健担任辅导工作小组组长。其中温立勇、马兴耀因辅导

机构工作安排于本辅导期加入项目组。以上辅导人员均已取得证券业

务资格，具备有关金融、法律、会计等必备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不存

在同时担任四家以上企业辅导工作的情形。 

（二）辅导时间及方式 

本期辅导期间为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辅导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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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根据辅导实施计划和辅导对象的实际情况，采取日常交流辅导、中

介机构协调会、内部访谈、案例研究分析、现场答疑等多种方式认真

开展辅导工作，帮助辅导对象及时了解资本市场最新情况与监管最新

要求，持续推进与落实各项整改建议与方案。 

（三）辅导的主要内容 

本辅导期内，辅导小组对辅导对象进行的辅导内容主要包括以下

方面： 

1、定期召开中介协调会，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证监会”）对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相关审核要求，对公司

在整改中遇到的问题进行了专题讨论，并形成解决方案。 

2、督促公司进一步建立规范、合理的内部管理控制制度，强化

人员管理，提高公司经营的效率和效果，保证公司财务报告及管理信

息的真实、可靠和完整，保障公司资产的安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

有关监督的要求。 

3、规范公司在资产、业务、人员、机构、财务方面的独立性。规

避同业竞争、股东借款、违规担保等情形，尽量减少关联交易，确保

不存在影响公司独立性的其他情形。 

4、持续对公司进行全面的尽职调查，发现公司上市存在的问题

并相应提出解决方案，辅导公司撰写招股说明书和其他申报文件。 

5、与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等公司核心人员沟通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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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经营发展及内部控制管理情况，向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

员介绍中国证监会及交易所关于上市公司监管的最新政策要求，协助

公司相关人员熟悉资本市场及相关法律法规。 

6、核查公司在设立、股权设置和转让、增资扩股、资产评估、资

本验证等方式的合法性和有效性，督导公司明晰产权关系，使股权结

构及演变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7、督促接受辅导人员进行全面的法规知识学习或培训，使其理

解境内发行上市的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则，理解作为上市公司规范运

作、信息披露和履行承诺等方面的责任和义务。 

8、组织接受辅导人员参加广东证监局辅导验收知识测验。 

9、依照企业会计准则建立健全公司的财务会计管理体系。 

10、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辅导事项。 

（四）证券服务机构配合开展辅导工作情况 

参与本期辅导工作的其他证券服务机构有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辅导期间，申万宏源承销保荐会同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所、广东

华商律师事务所对公司进行了辅导，开展了历史沿革、股权结构、资

产权属、业务资质以及内部决策制度、内部控制制度、财务核算及管

理制度的全面梳理，形成工作底稿并进行归档；通过尽职调查，针对

公司现存问题提出针对性整改建议，并持续跟进整改工作的进度；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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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辅导对象学习拟上市公司的公司治理及首发上市相关法律法规体

系、审核流程及要点解析等工作。 

二、辅导对象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一）本期辅导工作中发现问题及解决情况 

1、公司未按照规定为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 

辅导期间，辅导机构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在尽职调查过程中发现，

由于员工意愿以及各地住房公积金相关政策差异等原因，导致公司为

员工缴纳住房公积金覆盖比例较低。报告期各期末，公司公积金缴纳

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人 

项目 员工人数 应缴人数 实缴人数 未缴人数 

2022 年度 937 925 915 10 

2021 年度 677 656 375 281 

2020 年度 538 530 234 296 

注：上表中员工人数、应缴人数、实缴人数分别为报告期末各期末时点人数。 

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已经根据上市辅导小组要求，实现中山和仙

桃两地员工住房公积金应缴尽缴。公司执行了以下整改措施：（1）完

善内部员工福利薪资制度；（2）排查应缴未缴住房公积金员工名单并

为其缴纳住房公积金。目前公司员工住房公积金缴纳情况良好。 

上市辅导小组将持续督促公司加强自身内控管理，积极履行相应

义务，保障公司自身和员工权益。 

2、公司向无劳务派遣资质的主体雇佣劳务派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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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期内，公司与中山市港中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签署《劳务派遣

合作协议书》，由中山市港中人力资源有限公司以劳务派遣形式为公

司提供镜头制造部普工，相关工作岗位符合《劳务派遣暂行规定》关

于劳务派遣用工只能在临时性、辅助性或者替代性的工作岗位上使用

的规定。中山市港中人力资源管理有限公司持有《营业执照》，但不

具有《劳务派遣经营许可证》，不具备劳务派遣资质。 

公司已根据上市辅导小组要求，对与公司合作的人力资源公司的

资质情况进行自查。目前已和中山市港中人力资源有限公司终止了劳

务派遣相关业务合作。公司将完善供应商管理制度以及内部采购和用

人审批制度，强化自身内部管理。 

3、公司的佣金核算方式与会计准则相关要求不一致 

报告期内，公司为维系境外客户资源及开拓新的境外客户，聘请

了海外居间商协助拓展业务。辅导机构及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在辅导过

程中发现，公司以客户回款时点作为居间费的费用确认时点，此项会

计处理与会计准则规定的处理原则存在差异。 

经辅导机构提醒规范后，公司已调整了报告期内的居间费费用确

认时点，并作为财务会计制度保持下来。目前，公司的居间费会计核

算准确，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要求。 

（二）目前仍存在的主要问题及解决方案 

1、内控制度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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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目前已建立了相对规范的内部控制体系，但同时有待进一步

验证补充和完善，申万宏源承销保荐将持续协同中审众环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和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对该问题持续督导，通过

进一步深入梳理公司的治理制度、财务内控等情况，提出解决方案，

并协助公司尽快落实执行解决方案，完善公司的治理及内控体系。 

2、外销销售收入的核查工作 

公司的收入结构中约 30%来自海外市场，针对公司外销销售收入

的核查工作正在进行。辅导机构已会同其他证券服务机构制定了外销

销售收入核查方案和计划，公司已成立专门工作小组积极配合推进核

查工作。 

3、部分股东对赌协议尚待解除 

公司历史沿革中，有过多次外部股东增资后签署对赌协议的情况。

辅导机构已要求公司针对股东的特殊权利条款进行清理，目前已清理

一部分，计划在 IPO 申报前完成所有股东特殊权利条款的清理。辅导

机构将持续跟踪该项工作，督促企业股权结构治理符合上市要求。 

三、下一阶段的辅导工作安排 

下一阶段，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辅导小组将会根据辅导工作的实际

需求，保持本期辅导人员构成，同时加入黄奕瑞、刘鹏作为辅导小组

成员。申万宏源承销保荐辅导小组将会同其他中介机构，通过全面开

展尽职调查、组织专题学习和召开中介协调会、工作例会等多种方式，

帮助公司建立完整、有效的内部控制体系，全面辅导公司核心人员了



 

 7 

解证券市场法规知识，全面辅导公司撰写招股说明书并准备其他申报

文件等。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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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关于广东弘景光电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上市辅导工作进展情况报告（第二期）》之辅导机构签章页） 

 

本期辅导人员签名： 

                                                                 

陈祎健 汪  伟 温立勇 金  笛 

                                                                  

李  龙 马兴耀 高见微 石文禹 

                 

于鑫诺    

 

 

 

 

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 

年    月    日 

 


